附件：
	一、评审规则
本次评审采用综合评分法，即在最大限度地满足采购咨询公告实质性要求前提下，按技术、商务部分进行评分。三项总分为100分，其中技术得分占70分，商务得分占30分。以评审总得分最高的响应供应商作为第一成交候选人，得分排名第二的为第二成交候选人，得分排名第三的为第三成交候选人。

	

	

	

	

	二、评分表
	
	

	  1、技术评分（65分）
	

	评审内容
	分值
	评分细则
	得分

	设备技术参数及性能(须附所有设备现场实物图片)
	30分
	根据各响应供应商所投设备技术参数及性能进行综合评审，评审要素包括：柜体材质、柜格规格、识别技术、显示屏、通信模块、相关资质等。
1、设备技术参数及性能完全满足或优于采购要求，配置齐全、材质优良、技术先进，得 21～30 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设备技术参数及性能满足采购要求，无重大负偏离，得 11～20 分；
3、设备技术参数及性能基本满足要求，存在少量一般负偏离，得1～10 分；
4、未提供实物图片、关键参数不满足或未提供相关材料的，不得分。
	

	服务方案
	20分
	根据各响应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方案进行综合评比：
1、方案完全契合项目全部需求，内容全面、科学合理，实施环节设计完善、针对性强、可操作性高，得20分；
2、方案目标清晰、内容完整，整体可行，能够满足项目需求，仅部分细节需优化，得10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方案存在目标偏差，内容存在关键缺失，部分环节设计不合理，可操作性一般，得 5 分；
4、未提供服务方案或方案无实质响应内容的，得0分。
	

	收费标准
	15分
	根据各响应供应商所报收费标准进行综合评比，所报价格须等于或优于采购需求：
1、 所报收费标准性价比最优，得 15分；   
2、所报收费标准性价比良好，得 10分；
3、所报收费标准满足采购需求，得 5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、未报价或报价无实质性响应的，得0分。
	

	2、商务评分（35分）
	
	

	评审内容
	分值
	评分细则
	得分

	同类项目业绩
	9分
	响应供应商自2024年1月1日以来的同类项目业绩的，每提供一项得3分，本项合计最高得9分，无或其他不得分。
(须提供合同复印件或成交通知书复印件或发票证明，无或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或提供资料不齐全的不得分.)
	

	供应商综合实力及技术能力
	11分
	依据供应商提供的技术团队、研发实力、系统自主知识产权、服务案例、企业经营规模等证明材料综合评审：
1、优秀：具备独立研发、系统迭代升级及持续运维能力，案例与规模良好，得 8～11 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良好：具备基本系统升级维护能力，有相关案例，得 4～7 分；
3、一般：能力较弱，无成熟案例，得 1～3 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、未提供相关材料或无法满足要求的，得0分。
	

	管理体系认证及专利
	15分
	响应供应商提供在有效期内的相关认证及知识产权证明：
1、 网络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；
2、与本项目相关的专利证书。          
每提供一项得 7.5 分，本项最高得15 分。须提供有效期内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，未提供、提供无效或资料不全的不得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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